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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品主要分为两部分：人身保险产品和财产保险产品。就这一年来保险行
业“营改增”试点来看，“营改增”对人身保险产品价格影响较小，对财险产
品价格影响较大。

文  |  林巍巍

产品价格怎么走
“营改增”后保险

2016 年 3月 23日，《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以及有关配套政策同时下

发，保险业“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

得以明确，并于当年5月 1日开始试点推行。

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对

任何一个行业的影响都是全面而深刻的，保险行

业也不例外。

“营改增”之前，保险公司进项税额无法抵

扣，需缴纳 5%的营业税；“营改增”之后，税

率提高到 6%，但包括经营活动发生的费用等都

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缴税基数会有所减小。

一个是缴费基数高但税率低，一个是缴费基数低

但税率偏高，所以，对保险公司而言，“营改增”

并不会确定地带来税负的下降，它需要保险公司

用好政策以合理避税。

“营改增”后，保险公司要提高竞争力，关

键在保险产品的定价。定价一方面与市场份额相

联，与之成反比关系，影响企业营收；另一方面

也要考虑到税收的因素，因为价格是成本的反映，

而税费是成本中较为不确定的一项。

价格影响两不同
保险产品主要分为两部分：人身保险产品和

财产保险产品。就这一年来保险行业“营改增”

试点来看，“营改增”对人身保险产品价格影响

较小，对财险产品价格影响较大。

“营改增”后，相继出台的法律细则基本

上适用于全部的财产保险产品，但是政策规定的

免征的增值税保险产品除外。“营改增”的推行

对财产保险产品价格影响更大，主要体现在财产

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取得进项税额抵扣渠道更加

便捷。车险是财产保险产品最为常见的一种，也

最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大部分的被保险人均

为自然人，单纯以现金支付赔偿给自然人，再由

他们自行去修理厂修理车子，这种方式下保险公

司业无法实现进项税抵扣。若被保险人到保险公

司指定的修理厂去修车，然后直接由保险公司与

修理厂结算费用，这样既可以提高客户的满意程

度，又可以使保险公司从修理厂那里获得进项税

抵扣。因此，由于取得进项税抵扣渠道较为便捷，

“营改增”会明确带来财产保险产品成本的下降，

进而降低产品价格，保险公司和客户会取得双赢

的效果。

而“营改增”对人身保险产品价格的影响则

不甚明显，保险公司但仍需花费少许精力调整人

身保险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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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营改增”文件的仔细分析，我们发现，

保险公司开办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

取得的收入不必缴纳增值税，因此“营改增”对

长期的人身保险产品的价格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短期寿险产品和财产保险产品的定价原理较为相

似，“营改增”之后税负成本会带来产品价格的

不断下降。但因长期寿险产品占据保险公司人身

保险产品的绝大比例，因此“营改增”对整体寿

险产品的价格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只需局部稍

微灵活变动一下即可。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健

康保险、意外保险、人寿保险是人身保险的产品

的主要部分，但是人身保险产品的一个特点是没

有可以抵扣的项目，因此“营改增”中的进项税

抵扣对产品定价没有太大的关系。意外险和人寿

险的给付对象一般说来为自然人，无法开出增值

税专票。健康保险的赔付对象一部分为医疗机构，

而我国的公立医疗机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增

值税专票的开具也存在困难，保险公司只有从少

许的私人医疗机构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赔

付以后取得进项税的抵扣。

降价是趋势
“营改增”后，对保险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影

响比较大，根据纯保费法的定价机制来看，我们

不难发现“营改增”主要是从费用率上对新产品

的定价产生影响。费用率的影响因素在“营改增”

政策的实施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是税金及附加，在“营改增”之前是营业

税及附加，而之后变更为增值税及附加，显著的

变化是“营改增”后税金由之前的价内税变为价

外税。

二是手续费率，由于渠道的不同，佣金率和

手续费率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营改增”

后，含增值税的手续费率取代含营业税的手续费

率。不同的渠道，获得增值税发票的难易程度不

同，机构渠道比个人渠道更容易获得增值税发票。

中介机构渠道把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会很大程

度上影响中介服务的定价行为以及相关的手续费

率，最终使得不同渠道的手续费率产生差异。

三是管理和营业费用率，下降是趋势。“营

改增”，保险公司从产业链上游购买的产品和服

务所缴纳的增值税可以进行抵扣，较之“营改增”

之前，营业费用明显降低。

政策要多维度用好用对
“营改增”并不是税率的简单改变，从具体

的财务管理工作，到公司的 IT系统改造，再到

产品定价乃至销售模式等，保险公司要多维度用

好用对“营改增”政策。

一是要呼吁税务部门尽快在增值税征收上进

一步明确相关细则，比如，就个人保险代理人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上要进行明确要求，在保

险公司的不同业务中对进项抵扣的比例也要做相

应的规定。

二是加快保险公司在业务管理模式上的升级

速度。“营改增”对保险公司产品价格产生的影

响会使整个保险公司的业务管理模式不断升级。

保险公司要优化业务产业链，对自身的管理体制

进行改造，还要对公司内部的业务操作系统和会

计核算体系进行重新调整。

三是按照不同的渠道采取差异化定价。机

构代理人由于增值税抵扣，在相同的手续费下

更具优势，但由于机构代理人拥有很多的保费

资源，可能会提高手续费，实行定价差异化将

会利好消费者，进而为保险公司争取到更大的

市场份额。

四是升级现有 IT系统，现行的增值税体系

在不断完善发展，其内部控制系统需要更为广

泛的升级改造，这是保险公司发展的一个重大

困境。

（作者供职于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营改增”的推
行对财产保险产
品价格影响更
大，主要体现在
财产保险赔偿和
费用支出取得进
项税额抵扣渠道
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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